
化解大量家事矛盾

俗话说， 清官难断家务事。 很多调
解员在一线化解了很多家庭矛盾。

2017 年春节， 居民王某突然病逝，

接到噩耗后， 王某的父母连同王某妹
妹、 妹夫一行连夜赶来上海， 一进家
门就与王某的祖母 、 姑姑争执吵闹 ，

甚至拔刀相胁， 声称要为死去的儿子
讨个说法 。 眼见家庭矛盾即将升级 ，

居委调解工作室立即启动调解预案 ，

连同民警赶赴现场。 居委会调解员刘
抗琴了解到， 王某因为残疾一直与祖
父母生活。 这次王某突发癫痫， 抢救
无效死亡。 王某父母哭诉道， 对儿子
突然去世的事实难以接受， 怀疑其祖
父母虐待王某。

弄清事实的调解员找到了突破
口———消除亲人间的信任危机。 调解员
着重对王某父母开展思想工作， 表示哀
悼的同时严肃指出其过激行为的严重后
果， 要求其了解儿子去世的真实情况、

听取抢救医生的结论。 通过多方努力，

王某父母的情绪逐步缓解， 王某的母亲
为自己不理智行为非常惭愧和后悔， 对
自己的母亲和姑姑真诚道歉， 一家人的
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

这起典型的家庭纠纷案例， 调解员
围绕 “讲法、 诚信、 亲情” 六个大字开
展工作， 为法律树立了尊严， 为家人挽
救回了亲情。

家庭纠纷中， 调解员需要通晓人情
世故， 同时具备巧妙的调解手法， 才能
妥善调处纠纷。

调处大量劳动纠纷

劳动纠纷是最常见的调处纠纷类
型， 也是很多矛盾高发区， 调解员协助
处理了大量劳动纠纷。

2018年 4月的一天， 黄浦区淮海中
路街道调解工作室接到郁某电话称保姆
马某在家中摔倒骨折。 双方因赔偿金额
未达成一致， 马某家属找人到郁某家门
口滋事。 调解员认为情况紧急， 处理不
当可能激化矛盾， 于是立即赶往现场。

到场后， 调解员发现仍有多人围堵
在郁某家门口拍门叫嚷， 双方情绪激
动。 见此情形， 调解员先主动亮明身
份， 找到马某及其家属， 批评其找人上
门围堵的过激行为， 指出暴力和威胁不
仅不能解决问题， 还会激化矛盾甚至触
犯法律。 马某等听后情绪逐渐平复， 表
示愿意协商调解并将滋事人员遣散， 郁
某终于松了口气， 双方当事人约定下午
去街道进行调解。

调解工作室里， 马某等接受了调解
员的批评， 主动向郁某道歉， 取得了郁
某的谅解。 同时调解员劝导郁某， 理解
马某的生活困境， 适当提高赔偿金额，

得到了郁某的同意。

最终， 双方在调解员的不懈努力下
达成一致， 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郁某当
即转账一万八千元给了马某。 当事双方
互相表示谅解并友好握手， 本案获得圆
满解决。

协调解决旧改难题

随着城市发展， 因动迁引发的矛盾

也成为调解员要应对的课题。

2018年 3月， 中年妇女阮某来到动
迁基地调解室， 要求调解与前夫宋某之
间的房产纠纷。 她与丈夫宋某 2006 年
离婚， 现年 12 岁的女儿由法院判归女
方阮某抚养。 尽管离婚多年， 但是阮某
和女儿的户口至今未迁出前夫宋某处。

现遇动迁， 阮某认为按动迁政策其应享
有动迁分配住房， 因此要求男方按动迁
方案所分得的 80 平方米归阮某和女儿
所有。

调解员了解到该情况后， 及时和男
方宋某取得了联系， 进行了沟通。 宋某
得知人民调解员的来电原因后， 情绪非
常激动， 他认为是前妻要争夺房产， 并
表示该房产是自己再婚后按动迁政策分
配到的， 与前妻无关。 调解过程中， 双
方当事人各抒己见， 争执不下， 调解陷
入了僵局。 调解员决定采取 “背靠背”

的调解方式， 一方面安抚双方当事人的
情绪， 另一方面做两人的思想工作。 希
望双方都能换位思考， 顾及女儿的感
受。 终于， 在人民调解员一番苦口婆心
的劝导下， 双方当事人逐渐平息情绪、

冷静思考， 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 宋某
分给阮某一套安置房， 并各占一半份

额。 一桩因为动迁引发的矛盾纠纷得到
了圆满的化解。

交通事故专业化解

交通事故也是相当高频的矛盾纠
纷， 如何通过调解力量建立交通事故类
纠纷化解机制， 也是一份有意义又有挑
战的工作。

2018年 2月， 孟某驾驶小轿车不慎
将散步的庄某撞倒， “110” 民警到场
后， 勘查认定由小客车驾驶员孟某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 庄某的女儿要求孟某赔
偿医药费， 精神损失费， 后续治疗费等
费用共计 15 万元， 双方就赔偿金额发
生了纠纷。 上海市宝山区道路交通事故
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刘振荣
受理此案后， 引导伤者家属通过司法鉴
定， 合理合法地主张精神损失费和后续
治疗费， 确定索赔金额。

正当家属好不容易同意鉴定静候鉴
定日期的时候， 天有不测风云， 庄某因
肿瘤晚期医治无效离世。 虽然庄某女儿
并未向孟某提出新的索赔要求， 但保险
公司却认为伤者去世无法鉴定， 不认可
“十级伤残” 的说法。 调解员凭借医院

诊断和出院小结， 结合司法鉴定所的意
见， 与保险公司据理力争。 经过多次协
商， 保险公司终于按照九级伤残的赔偿
金额理赔。 庄某家属最终获得了 89451

元赔偿。

在本案调解中， 调解员本着自愿、

合法、 公平、 公正的原则， 找出矛盾焦
点， 耐心沟通， 多方协商， 为当事人争
取利益最大化， 依法有效地保障了双方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而化解矛盾。

邻里纠纷化解无小事

葛某和丁某是上下楼邻居， 丁某将
房屋出租。 丁某家的房客准备在一楼的
窗户上装防盗窗， 因为防盗窗是向外凸
出， 正好在楼上窗户的下面， 会给楼上
住户造成不安全。 葛某知道后进行阻
止， 而丁某家的房客乘葛某不在家将防
盗窗装好了。 葛某知道后要求房客将防
盗窗拆除， 房客不肯， 葛某就打电话给
丁某， 丁某说表示是自己同意房客安
装。 葛某要求淮海中路街道人民调解委
员会予以调解。

调解员实地了解了情况， 告知丁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八十三

条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
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继而提出建议： 丁
某家的防盗窗能否改成与墙面平齐。 丁
某则表示愿意出钱为葛某装防盗窗， 葛
某因认为防盗窗有碍晾晒衣物而不愿
装， 最后经过双方协商， 丁某出钱帮葛
某家装了能外开的防盗窗。

经济纠纷明断案

民间经济纠纷也很常见， 通过调解
力量解决， 可以有效快速解决问题， 避
免司法资源浪费。

陈某和季某是多年好友。 2016 年以
来， 陈某因做生意急需用钱， 先后于
2016 年 2 月 15 日 、 11 月 21 日以及
2017 年 3 月 3 日 、 7 月 5 日向季某借
款， 共计人民币 110 万元， 并分别写下
借条。 季某多次向陈某催要借款， 陈某
以各种理由推脱， 始终不肯还款。 季某
无奈， 向崇明区人民法院堡镇法庭提起
诉讼。 堡镇法庭委托崇明区堡镇地区人
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调解员了解到陈某确实无法一次性
归还借款， 故而建议季某看在多年朋友
的情分上予以让步， 同意陈某分期还

款。 调解期间， 由于双方意见不能达成
一直， 发生几次激烈言语冲突。 经过多
次劝解， 最后陈某和季某达成合议： 陈
某于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止， 每月归还季某人民币 9 万元， 双方
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两人握手言
和， 重归于好。

医疗纠纷找到专业组织

医患纠纷是一件非常麻烦又涉及专
业领域的案例， 如何运用各专业力量调
解， 是一项有意义的探索工作。

王某因吃饭被米粒呛到去某医院耳
鼻喉科就诊， 当班的医生检查后在咽部
未发现异物， 建议王某转至消化科就
诊。 消化科的医生又让王某转至呼吸科
就诊。 呼吸科医生要求王某做胸部 CT

检查。 王某拒绝了， 但因拖延了最佳治
疗期造成发烧后病情加重。 事后王某的
家属胡某前往医院反映投诉， 要求赔偿
人民币 1200 元。 医院拒绝， 胡某对此
不满， 推到了门诊大厅内放置的不锈钢
隔离栏。 胡某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就医
的公共秩序， 医院为此报警并要求赔偿
求胡某赔偿 2400 元。 就此事件， 王某
至上海市闵行区涉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寻求帮助。

调解员调查了解事情后， 对患者家
属方进行了法制教育， 另一方面也对医
院方在门诊诊疗过程中与患者沟通较少
的事实， 以及在患者向院方领导投诉反
映后， 医院处理反馈不及时等情况进行
分析， 希望医院方重视细节问题， 在为
老服务方面做的更加周全。 经过多次调
解，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 医院赔偿胡某
360元。

刑事纠纷纳入调解

轻微刑事案件列入调解范畴， 对很
多人而言， 可能还不是很了解， 但是调
解已经发挥了很大用途。

张某年近七旬， 子女不在身边， 平
日里邻居王某经常上门照顾他的生活。

不料， 2017 年 10 月 9 日， 两人因公用
位置的使用问题发生口角， 争执时， 王
某一时失手致使张某眼眶受伤。 张某认
为王某遇事冲动， 若不是自己躲闪及
时， 后果不堪设想， 并要求王某赔偿医
药费、 精神损失费、 营养费、 护理费、

交通费等共计 6 万元。 王某认为张某蛮
不讲理， 拒绝赔偿。

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人民调
解委员会介入调解， 与民警商量后， 决
定采取背对背的调解方式。 一方面， 稳
定张某情绪， 希望张某念及邻里情谊，

给王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赔偿费用
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来计算。 另一方
面， 借助于法律的权威性， 指出王某把
人打伤了， 属轻微刑事案件， 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

最终王某反省了自己的错误， 并主
动向张某道歉， 张某也同意给王某改过
自新的机会， 接受了王某诚恳的道歉。

在人民调解员的帮助下， 王某向张某致
歉， 并当面付给张某医药费等赔偿金共
计 500 元， 张某也答应不再追究王某的
刑事责任。 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重新恢
复 “忘年交” 关系。

（本版撰稿 魏跃明）

调解，是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治理“枫桥经验”

的绝佳体现。

“枫桥经验”源于浙江诸暨，是闻名全国的政法工作旗帜和基层社会治理典
范，指的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 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的基础性作用是“枫桥经验”

的要义所在。

作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有之称“东方一枝花”的人
民调解在解决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有显著成效。

近年来，上海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坚持践行和发展“枫桥经验”，扎实开展人
民调解工作。 2013年至 2018年，各类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民间纠纷累计 151万
余件，年均受理纠纷稳定在 30万件以上，调解成功率 93.8%，充分凸显了在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的基础性作用。

举办首届“调解达人”故事大赛，旨在推动法治文化，培育法治思维。 自大赛
启动以来，主办方充分发动全市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广泛征集调解达人故事，筛
选优秀调解案例故事，通过新媒体宣传，在网络以及移动端形成调解故事分享，

组织调解员对故事进行演讲等多种形式展示。

目前主办方已收到全市几十家人民调解组织报送的数百份调解故事材料，

调解领域涉及婚姻家事、劳动用工等。 在这些故事中，可以感受到人民调解员的
专业和敬业。 上海正是有分布在各处的调解组织以及一批智慧又敬业的调解员
们，构筑了守护“平安上海”的一道大堤。

本次故事大赛由文汇报社、上海市人民调解协会主办，律新社、华政中国新兴
法律服务产业研究中心协办。 活动亦得到了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
支持，特此感谢。

学习“枫桥经验” 展现人民调解风采

首届“调解达人”故事大赛精彩纷呈

化解大量家事矛盾

俗话说， 清官难断家务事。 很多调
解员在一线化解了很多家庭矛盾。

2017 年春节， 居民王某突然病逝，

接到噩耗后， 王某的父母连同王某妹
妹、 妹夫一行连夜赶来上海， 一进家
门就与王某的祖母 、 姑姑争执吵闹 ，

甚至拔刀相胁， 声称要为死去的儿子
讨个说法 。 眼见家庭矛盾即将升级 ，

居委调解工作室立即启动调解预案 ，

连同民警赶赴现场。 居委会调解员刘
抗琴了解到， 王某因为残疾一直与祖
父母生活。 这次王某突发癫痫， 抢救
无效死亡。 王某父母哭诉道， 对儿子
突然去世的事实难以接受， 怀疑其祖
父母虐待王某。

弄清事实的调解员找到了突破
口———消除亲人间的信任危机。 调解员
着重对王某父母开展思想工作， 表示哀
悼的同时严肃指出其过激行为的严重后
果， 要求其了解儿子去世的真实情况、

听取抢救医生的结论。 通过多方努力，

王某父母的情绪逐步缓解， 王某的母亲
为自己不理智行为非常惭愧和后悔， 对
自己的母亲和姑姑真诚道歉， 一家人的
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

这起典型的家庭纠纷案例， 调解员
围绕 “讲法、 诚信、 亲情” 六个大字开
展工作， 为法律树立了尊严， 为家人挽
救回了亲情。

家庭纠纷中， 调解员需要通晓人情
世故， 同时具备巧妙的调解手法， 才能
妥善调处纠纷。

调处大量劳动纠纷

劳动纠纷是最常见的调处纠纷类
型， 也是很多矛盾高发区， 调解员协助
处理了大量劳动纠纷。

2018年 4月的一天， 黄浦区淮海中
路街道调解工作室接到郁某电话称保姆
马某在家中摔倒骨折。 双方因赔偿金额
未达成一致， 马某家属找人到郁某家门
口滋事。 调解员认为情况紧急， 处理不
当可能激化矛盾， 于是立即赶往现场。

到场后， 调解员发现仍有多人围堵
在郁某家门口拍门叫嚷， 双方情绪激
动。 见此情形， 调解员先主动亮明身
份， 找到马某及其家属， 批评其找人上
门围堵的过激行为， 指出暴力和威胁不
仅不能解决问题， 还会激化矛盾甚至触
犯法律。 马某等听后情绪逐渐平复， 表
示愿意协商调解并将滋事人员遣散， 郁
某终于松了口气， 双方当事人约定下午
去街道进行调解。

调解工作室里， 马某等接受了调解
员的批评， 主动向郁某道歉， 取得了郁
某的谅解。 同时调解员劝导郁某， 理解
马某的生活困境， 适当提高赔偿金额，

得到了郁某的同意。

最终， 双方在调解员的不懈努力下
达成一致， 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郁某当
即转账一万八千元给了马某。 当事双方
互相表示谅解并友好握手， 本案获得圆
满解决。

协调解决旧改难题

随着城市发展， 因动迁引发的矛盾

也成为调解员要应对的课题。

2018年 3月， 中年妇女阮某来到动
迁基地调解室， 要求调解与前夫宋某之
间的房产纠纷。 她与丈夫宋某 2006 年
离婚， 现年 12 岁的女儿由法院判归女
方阮某抚养。 尽管离婚多年， 但是阮某
和女儿的户口至今未迁出前夫宋某处。

现遇动迁， 阮某认为按动迁政策其应享
有动迁分配住房， 因此要求男方按动迁
方案所分得的 80 平方米归阮某和女儿
所有。

调解员了解到该情况后， 及时和男
方宋某取得了联系， 进行了沟通。 宋某
得知人民调解员的来电原因后， 情绪非
常激动， 他认为是前妻要争夺房产， 并
表示该房产是自己再婚后按动迁政策分
配到的， 与前妻无关。 调解过程中， 双
方当事人各抒己见， 争执不下， 调解陷
入了僵局。 调解员决定采取 “背靠背”

的调解方式， 一方面安抚双方当事人的
情绪， 另一方面做两人的思想工作。 希
望双方都能换位思考， 顾及女儿的感
受。 终于， 在人民调解员一番苦口婆心
的劝导下， 双方当事人逐渐平息情绪、

冷静思考， 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 宋某
分给阮某一套安置房， 并各占一半份

额。 一桩因为动迁引发的矛盾纠纷得到
了圆满的化解。

交通事故专业化解

交通事故也是相当高频的矛盾纠
纷， 如何通过调解力量建立交通事故类
纠纷化解机制， 也是一份有意义又有挑
战的工作。

2018年 2月， 孟某驾驶小轿车不慎
将散步的庄某撞倒， “110” 民警到场
后， 勘查认定由小客车驾驶员孟某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 庄某的女儿要求孟某赔
偿医药费， 精神损失费， 后续治疗费等
费用共计 15 万元， 双方就赔偿金额发
生了纠纷。 上海市宝山区道路交通事故
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刘振荣
受理此案后， 引导伤者家属通过司法鉴
定， 合理合法地主张精神损失费和后续
治疗费， 确定索赔金额。

正当家属好不容易同意鉴定静候鉴
定日期的时候， 天有不测风云， 庄某因
肿瘤晚期医治无效离世。 虽然庄某女儿
并未向孟某提出新的索赔要求， 但保险
公司却认为伤者去世无法鉴定， 不认可
“十级伤残” 的说法。 调解员凭借医院

诊断和出院小结， 结合司法鉴定所的意
见， 与保险公司据理力争。 经过多次协
商， 保险公司终于按照九级伤残的赔偿
金额理赔。 庄某家属最终获得了 89451

元赔偿。

在本案调解中， 调解员本着自愿、

合法、 公平、 公正的原则， 找出矛盾焦
点， 耐心沟通， 多方协商， 为当事人争
取利益最大化， 依法有效地保障了双方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而化解矛盾。

邻里纠纷化解无小事

葛某和丁某是上下楼邻居， 丁某将
房屋出租。 丁某家的房客准备在一楼的
窗户上装防盗窗， 因为防盗窗是向外凸
出， 正好在楼上窗户的下面， 会给楼上
住户造成不安全。 葛某知道后进行阻
止， 而丁某家的房客乘葛某不在家将防
盗窗装好了。 葛某知道后要求房客将防
盗窗拆除， 房客不肯， 葛某就打电话给
丁某， 丁某说表示是自己同意房客安
装。 葛某要求淮海中路街道人民调解委
员会予以调解。

调解员实地了解了情况， 告知丁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八十三

条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
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继而提出建议： 丁
某家的防盗窗能否改成与墙面平齐。 丁
某则表示愿意出钱为葛某装防盗窗， 葛
某因认为防盗窗有碍晾晒衣物而不愿
装， 最后经过双方协商， 丁某出钱帮葛
某家装了能外开的防盗窗。

经济纠纷明断案

民间经济纠纷也很常见， 通过调解
力量解决， 可以有效快速解决问题， 避
免司法资源浪费。

陈某和季某是多年好友。 2016 年以
来， 陈某因做生意急需用钱， 先后于
2016 年 2 月 15 日 、 11 月 21 日以及
2017 年 3 月 3 日 、 7 月 5 日向季某借
款， 共计人民币 110 万元， 并分别写下
借条。 季某多次向陈某催要借款， 陈某
以各种理由推脱， 始终不肯还款。 季某
无奈， 向崇明区人民法院堡镇法庭提起
诉讼。 堡镇法庭委托崇明区堡镇地区人
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调解员了解到陈某确实无法一次性
归还借款， 故而建议季某看在多年朋友
的情分上予以让步， 同意陈某分期还

款。 调解期间， 由于双方意见不能达成
一直， 发生几次激烈言语冲突。 经过多
次劝解， 最后陈某和季某达成合议： 陈
某于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止， 每月归还季某人民币 9 万元， 双方
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两人握手言
和， 重归于好。

医疗纠纷找到专业组织

医患纠纷是一件非常麻烦又涉及专
业领域的案例， 如何运用各专业力量调
解， 是一项有意义的探索工作。

王某因吃饭被米粒呛到去某医院耳
鼻喉科就诊， 当班的医生检查后在咽部
未发现异物， 建议王某转至消化科就
诊。 消化科的医生又让王某转至呼吸科
就诊。 呼吸科医生要求王某做胸部 CT

检查。 王某拒绝了， 但因拖延了最佳治
疗期造成发烧后病情加重。 事后王某的
家属胡某前往医院反映投诉， 要求赔偿
人民币 1200 元。 医院拒绝， 胡某对此
不满， 推到了门诊大厅内放置的不锈钢
隔离栏。 胡某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就医
的公共秩序， 医院为此报警并要求赔偿
求胡某赔偿 2400 元。 就此事件， 王某
至上海市闵行区涉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寻求帮助。

调解员调查了解事情后， 对患者家
属方进行了法制教育， 另一方面也对医
院方在门诊诊疗过程中与患者沟通较少
的事实， 以及在患者向院方领导投诉反
映后， 医院处理反馈不及时等情况进行
分析， 希望医院方重视细节问题， 在为
老服务方面做的更加周全。 经过多次调
解，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 医院赔偿胡某
360元。

刑事纠纷纳入调解

轻微刑事案件列入调解范畴， 对很
多人而言， 可能还不是很了解， 但是调
解已经发挥了很大用途。

张某年近七旬， 子女不在身边， 平
日里邻居王某经常上门照顾他的生活。

不料， 2017 年 10 月 9 日， 两人因公用
位置的使用问题发生口角， 争执时， 王
某一时失手致使张某眼眶受伤。 张某认
为王某遇事冲动， 若不是自己躲闪及
时， 后果不堪设想， 并要求王某赔偿医
药费、 精神损失费、 营养费、 护理费、

交通费等共计 6 万元。 王某认为张某蛮
不讲理， 拒绝赔偿。

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人民调
解委员会介入调解， 与民警商量后， 决
定采取背对背的调解方式。 一方面， 稳
定张某情绪， 希望张某念及邻里情谊，

给王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赔偿费用
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来计算。 另一方
面， 借助于法律的权威性， 指出王某把
人打伤了， 属轻微刑事案件， 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

最终王某反省了自己的错误， 并主
动向张某道歉， 张某也同意给王某改过
自新的机会， 接受了王某诚恳的道歉。

在人民调解员的帮助下， 王某向张某致
歉， 并当面付给张某医药费等赔偿金共
计 500 元， 张某也答应不再追究王某的
刑事责任。 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重新恢
复 “忘年交” 关系。

（本版撰稿 魏跃明）

化解大量家事矛盾

俗话说， 清官难断家务事。 很多调
解员在一线化解了很多家庭矛盾。

2017 年春节， 居民王某突然病逝，

接到噩耗后， 王某的父母连同王某妹
妹、 妹夫一行连夜赶来上海， 一进家
门就与王某的祖母 、 姑姑争执吵闹 ，

甚至拔刀相胁， 声称要为死去的儿子
讨个说法 。 眼见家庭矛盾即将升级 ，

居委调解工作室立即启动调解预案 ，

连同民警赶赴现场。 居委会调解员刘
抗琴了解到， 王某因为残疾一直与祖
父母生活。 这次王某突发癫痫， 抢救
无效死亡。 王某父母哭诉道， 对儿子
突然去世的事实难以接受， 怀疑其祖
父母虐待王某。

弄清事实的调解员找到了突破
口———消除亲人间的信任危机。 调解员
着重对王某父母开展思想工作， 表示哀
悼的同时严肃指出其过激行为的严重后
果， 要求其了解儿子去世的真实情况、

听取抢救医生的结论。 通过多方努力，

王某父母的情绪逐步缓解， 王某的母亲
为自己不理智行为非常惭愧和后悔， 对
自己的母亲和姑姑真诚道歉， 一家人的
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

这起典型的家庭纠纷案例， 调解员
围绕 “讲法、 诚信、 亲情” 六个大字开
展工作， 为法律树立了尊严， 为家人挽
救回了亲情。

家庭纠纷中， 调解员需要通晓人情
世故， 同时具备巧妙的调解手法， 才能
妥善调处纠纷。

调处大量劳动纠纷

劳动纠纷是最常见的调处纠纷类
型， 也是很多矛盾高发区， 调解员协助
处理了大量劳动纠纷。

2018年 4月的一天， 黄浦区淮海中
路街道调解工作室接到郁某电话称保姆
马某在家中摔倒骨折。 双方因赔偿金额
未达成一致， 马某家属找人到郁某家门
口滋事。 调解员认为情况紧急， 处理不
当可能激化矛盾， 于是立即赶往现场。

到场后， 调解员发现仍有多人围堵
在郁某家门口拍门叫嚷， 双方情绪激
动。 见此情形， 调解员先主动亮明身
份， 找到马某及其家属， 批评其找人上
门围堵的过激行为， 指出暴力和威胁不
仅不能解决问题， 还会激化矛盾甚至触
犯法律。 马某等听后情绪逐渐平复， 表
示愿意协商调解并将滋事人员遣散， 郁
某终于松了口气， 双方当事人约定下午
去街道进行调解。

调解工作室里， 马某等接受了调解
员的批评， 主动向郁某道歉， 取得了郁
某的谅解。 同时调解员劝导郁某， 理解
马某的生活困境， 适当提高赔偿金额，

得到了郁某的同意。

最终， 双方在调解员的不懈努力下
达成一致， 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郁某当
即转账一万八千元给了马某。 当事双方
互相表示谅解并友好握手， 本案获得圆
满解决。

协调解决旧改难题

随着城市发展， 因动迁引发的矛盾

也成为调解员要应对的课题。

2018年 3月， 中年妇女阮某来到动
迁基地调解室， 要求调解与前夫宋某之
间的房产纠纷。 她与丈夫宋某 2006 年
离婚， 现年 12 岁的女儿由法院判归女
方阮某抚养。 尽管离婚多年， 但是阮某
和女儿的户口至今未迁出前夫宋某处。

现遇动迁， 阮某认为按动迁政策其应享
有动迁分配住房， 因此要求男方按动迁
方案所分得的 80 平方米归阮某和女儿
所有。

调解员了解到该情况后， 及时和男
方宋某取得了联系， 进行了沟通。 宋某
得知人民调解员的来电原因后， 情绪非
常激动， 他认为是前妻要争夺房产， 并
表示该房产是自己再婚后按动迁政策分
配到的， 与前妻无关。 调解过程中， 双
方当事人各抒己见， 争执不下， 调解陷
入了僵局。 调解员决定采取 “背靠背”

的调解方式， 一方面安抚双方当事人的
情绪， 另一方面做两人的思想工作。 希
望双方都能换位思考， 顾及女儿的感
受。 终于， 在人民调解员一番苦口婆心
的劝导下， 双方当事人逐渐平息情绪、

冷静思考， 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 宋某
分给阮某一套安置房， 并各占一半份

额。 一桩因为动迁引发的矛盾纠纷得到
了圆满的化解。

交通事故专业化解

交通事故也是相当高频的矛盾纠
纷， 如何通过调解力量建立交通事故类
纠纷化解机制， 也是一份有意义又有挑
战的工作。

2018年 2月， 孟某驾驶小轿车不慎
将散步的庄某撞倒， “110” 民警到场
后， 勘查认定由小客车驾驶员孟某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 庄某的女儿要求孟某赔
偿医药费， 精神损失费， 后续治疗费等
费用共计 15 万元， 双方就赔偿金额发
生了纠纷。 上海市宝山区道路交通事故
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刘振荣
受理此案后， 引导伤者家属通过司法鉴
定， 合理合法地主张精神损失费和后续
治疗费， 确定索赔金额。

正当家属好不容易同意鉴定静候鉴
定日期的时候， 天有不测风云， 庄某因
肿瘤晚期医治无效离世。 虽然庄某女儿
并未向孟某提出新的索赔要求， 但保险
公司却认为伤者去世无法鉴定， 不认可
“十级伤残” 的说法。 调解员凭借医院

诊断和出院小结， 结合司法鉴定所的意
见， 与保险公司据理力争。 经过多次协
商， 保险公司终于按照九级伤残的赔偿
金额理赔。 庄某家属最终获得了 89451

元赔偿。

在本案调解中， 调解员本着自愿、

合法、 公平、 公正的原则， 找出矛盾焦
点， 耐心沟通， 多方协商， 为当事人争
取利益最大化， 依法有效地保障了双方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而化解矛盾。

邻里纠纷化解无小事

葛某和丁某是上下楼邻居， 丁某将
房屋出租。 丁某家的房客准备在一楼的
窗户上装防盗窗， 因为防盗窗是向外凸
出， 正好在楼上窗户的下面， 会给楼上
住户造成不安全。 葛某知道后进行阻
止， 而丁某家的房客乘葛某不在家将防
盗窗装好了。 葛某知道后要求房客将防
盗窗拆除， 房客不肯， 葛某就打电话给
丁某， 丁某说表示是自己同意房客安
装。 葛某要求淮海中路街道人民调解委
员会予以调解。

调解员实地了解了情况， 告知丁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八十三

条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
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继而提出建议： 丁
某家的防盗窗能否改成与墙面平齐。 丁
某则表示愿意出钱为葛某装防盗窗， 葛
某因认为防盗窗有碍晾晒衣物而不愿
装， 最后经过双方协商， 丁某出钱帮葛
某家装了能外开的防盗窗。

经济纠纷明断案

民间经济纠纷也很常见， 通过调解
力量解决， 可以有效快速解决问题， 避
免司法资源浪费。

陈某和季某是多年好友。 2016 年以
来， 陈某因做生意急需用钱， 先后于
2016 年 2 月 15 日 、 11 月 21 日以及
2017 年 3 月 3 日 、 7 月 5 日向季某借
款， 共计人民币 110 万元， 并分别写下
借条。 季某多次向陈某催要借款， 陈某
以各种理由推脱， 始终不肯还款。 季某
无奈， 向崇明区人民法院堡镇法庭提起
诉讼。 堡镇法庭委托崇明区堡镇地区人
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调解员了解到陈某确实无法一次性
归还借款， 故而建议季某看在多年朋友
的情分上予以让步， 同意陈某分期还

款。 调解期间， 由于双方意见不能达成
一直， 发生几次激烈言语冲突。 经过多
次劝解， 最后陈某和季某达成合议： 陈
某于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止， 每月归还季某人民币 9 万元， 双方
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两人握手言
和， 重归于好。

医疗纠纷找到专业组织

医患纠纷是一件非常麻烦又涉及专
业领域的案例， 如何运用各专业力量调
解， 是一项有意义的探索工作。

王某因吃饭被米粒呛到去某医院耳
鼻喉科就诊， 当班的医生检查后在咽部
未发现异物， 建议王某转至消化科就
诊。 消化科的医生又让王某转至呼吸科
就诊。 呼吸科医生要求王某做胸部 CT

检查。 王某拒绝了， 但因拖延了最佳治
疗期造成发烧后病情加重。 事后王某的
家属胡某前往医院反映投诉， 要求赔偿
人民币 1200 元。 医院拒绝， 胡某对此
不满， 推到了门诊大厅内放置的不锈钢
隔离栏。 胡某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就医
的公共秩序， 医院为此报警并要求赔偿
求胡某赔偿 2400 元。 就此事件， 王某
至上海市闵行区涉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寻求帮助。

调解员调查了解事情后， 对患者家
属方进行了法制教育， 另一方面也对医
院方在门诊诊疗过程中与患者沟通较少
的事实， 以及在患者向院方领导投诉反
映后， 医院处理反馈不及时等情况进行
分析， 希望医院方重视细节问题， 在为
老服务方面做的更加周全。 经过多次调
解，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 医院赔偿胡某
360元。

刑事纠纷纳入调解

轻微刑事案件列入调解范畴， 对很
多人而言， 可能还不是很了解， 但是调
解已经发挥了很大用途。

张某年近七旬， 子女不在身边， 平
日里邻居王某经常上门照顾他的生活。

不料， 2017 年 10 月 9 日， 两人因公用
位置的使用问题发生口角， 争执时， 王
某一时失手致使张某眼眶受伤。 张某认
为王某遇事冲动， 若不是自己躲闪及
时， 后果不堪设想， 并要求王某赔偿医
药费、 精神损失费、 营养费、 护理费、

交通费等共计 6 万元。 王某认为张某蛮
不讲理， 拒绝赔偿。

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人民调
解委员会介入调解， 与民警商量后， 决
定采取背对背的调解方式。 一方面， 稳
定张某情绪， 希望张某念及邻里情谊，

给王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赔偿费用
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来计算。 另一方
面， 借助于法律的权威性， 指出王某把
人打伤了， 属轻微刑事案件， 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

最终王某反省了自己的错误， 并主
动向张某道歉， 张某也同意给王某改过
自新的机会， 接受了王某诚恳的道歉。

在人民调解员的帮助下， 王某向张某致
歉， 并当面付给张某医药费等赔偿金共
计 500 元， 张某也答应不再追究王某的
刑事责任。 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重新恢
复 “忘年交” 关系。

（本版撰稿 魏跃明）

化解大量家事矛盾

俗话说， 清官难断家务事。 很多调
解员在一线化解了很多家庭矛盾。

2017 年春节， 居民王某突然病逝，

接到噩耗后， 王某的父母连同王某妹
妹、 妹夫一行连夜赶来上海， 一进家
门就与王某的祖母 、 姑姑争执吵闹 ，

甚至拔刀相胁， 声称要为死去的儿子
讨个说法 。 眼见家庭矛盾即将升级 ，

居委调解工作室立即启动调解预案 ，

连同民警赶赴现场。 居委会调解员刘
抗琴了解到， 王某因为残疾一直与祖
父母生活。 这次王某突发癫痫， 抢救
无效死亡。 王某父母哭诉道， 对儿子
突然去世的事实难以接受， 怀疑其祖
父母虐待王某。

弄清事实的调解员找到了突破
口———消除亲人间的信任危机。 调解员
着重对王某父母开展思想工作， 表示哀
悼的同时严肃指出其过激行为的严重后
果， 要求其了解儿子去世的真实情况、

听取抢救医生的结论。 通过多方努力，

王某父母的情绪逐步缓解， 王某的母亲
为自己不理智行为非常惭愧和后悔， 对
自己的母亲和姑姑真诚道歉， 一家人的
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

这起典型的家庭纠纷案例， 调解员
围绕 “讲法、 诚信、 亲情” 六个大字开
展工作， 为法律树立了尊严， 为家人挽
救回了亲情。

家庭纠纷中， 调解员需要通晓人情
世故， 同时具备巧妙的调解手法， 才能
妥善调处纠纷。

调处大量劳动纠纷

劳动纠纷是最常见的调处纠纷类
型， 也是很多矛盾高发区， 调解员协助
处理了大量劳动纠纷。

2018年 4月的一天， 黄浦区淮海中
路街道调解工作室接到郁某电话称保姆
马某在家中摔倒骨折。 双方因赔偿金额
未达成一致， 马某家属找人到郁某家门
口滋事。 调解员认为情况紧急， 处理不
当可能激化矛盾， 于是立即赶往现场。

到场后， 调解员发现仍有多人围堵
在郁某家门口拍门叫嚷， 双方情绪激
动。 见此情形， 调解员先主动亮明身
份， 找到马某及其家属， 批评其找人上
门围堵的过激行为， 指出暴力和威胁不
仅不能解决问题， 还会激化矛盾甚至触
犯法律。 马某等听后情绪逐渐平复， 表
示愿意协商调解并将滋事人员遣散， 郁
某终于松了口气， 双方当事人约定下午
去街道进行调解。

调解工作室里， 马某等接受了调解
员的批评， 主动向郁某道歉， 取得了郁
某的谅解。 同时调解员劝导郁某， 理解
马某的生活困境， 适当提高赔偿金额，

得到了郁某的同意。

最终， 双方在调解员的不懈努力下
达成一致， 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郁某当
即转账一万八千元给了马某。 当事双方
互相表示谅解并友好握手， 本案获得圆
满解决。

协调解决旧改难题

随着城市发展， 因动迁引发的矛盾

也成为调解员要应对的课题。

2018年 3月， 中年妇女阮某来到动
迁基地调解室， 要求调解与前夫宋某之
间的房产纠纷。 她与丈夫宋某 2006 年
离婚， 现年 12 岁的女儿由法院判归女
方阮某抚养。 尽管离婚多年， 但是阮某
和女儿的户口至今未迁出前夫宋某处。

现遇动迁， 阮某认为按动迁政策其应享
有动迁分配住房， 因此要求男方按动迁
方案所分得的 80 平方米归阮某和女儿
所有。

调解员了解到该情况后， 及时和男
方宋某取得了联系， 进行了沟通。 宋某
得知人民调解员的来电原因后， 情绪非
常激动， 他认为是前妻要争夺房产， 并
表示该房产是自己再婚后按动迁政策分
配到的， 与前妻无关。 调解过程中， 双
方当事人各抒己见， 争执不下， 调解陷
入了僵局。 调解员决定采取 “背靠背”

的调解方式， 一方面安抚双方当事人的
情绪， 另一方面做两人的思想工作。 希
望双方都能换位思考， 顾及女儿的感
受。 终于， 在人民调解员一番苦口婆心
的劝导下， 双方当事人逐渐平息情绪、

冷静思考， 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 宋某
分给阮某一套安置房， 并各占一半份

额。 一桩因为动迁引发的矛盾纠纷得到
了圆满的化解。

交通事故专业化解

交通事故也是相当高频的矛盾纠
纷， 如何通过调解力量建立交通事故类
纠纷化解机制， 也是一份有意义又有挑
战的工作。

2018年 2月， 孟某驾驶小轿车不慎
将散步的庄某撞倒， “110” 民警到场
后， 勘查认定由小客车驾驶员孟某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 庄某的女儿要求孟某赔
偿医药费， 精神损失费， 后续治疗费等
费用共计 15 万元， 双方就赔偿金额发
生了纠纷。 上海市宝山区道路交通事故
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刘振荣
受理此案后， 引导伤者家属通过司法鉴
定， 合理合法地主张精神损失费和后续
治疗费， 确定索赔金额。

正当家属好不容易同意鉴定静候鉴
定日期的时候， 天有不测风云， 庄某因
肿瘤晚期医治无效离世。 虽然庄某女儿
并未向孟某提出新的索赔要求， 但保险
公司却认为伤者去世无法鉴定， 不认可
“十级伤残” 的说法。 调解员凭借医院

诊断和出院小结， 结合司法鉴定所的意
见， 与保险公司据理力争。 经过多次协
商， 保险公司终于按照九级伤残的赔偿
金额理赔。 庄某家属最终获得了 89451

元赔偿。

在本案调解中， 调解员本着自愿、

合法、 公平、 公正的原则， 找出矛盾焦
点， 耐心沟通， 多方协商， 为当事人争
取利益最大化， 依法有效地保障了双方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而化解矛盾。

邻里纠纷化解无小事

葛某和丁某是上下楼邻居， 丁某将
房屋出租。 丁某家的房客准备在一楼的
窗户上装防盗窗， 因为防盗窗是向外凸
出， 正好在楼上窗户的下面， 会给楼上
住户造成不安全。 葛某知道后进行阻
止， 而丁某家的房客乘葛某不在家将防
盗窗装好了。 葛某知道后要求房客将防
盗窗拆除， 房客不肯， 葛某就打电话给
丁某， 丁某说表示是自己同意房客安
装。 葛某要求淮海中路街道人民调解委
员会予以调解。

调解员实地了解了情况， 告知丁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八十三

条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
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继而提出建议： 丁
某家的防盗窗能否改成与墙面平齐。 丁
某则表示愿意出钱为葛某装防盗窗， 葛
某因认为防盗窗有碍晾晒衣物而不愿
装， 最后经过双方协商， 丁某出钱帮葛
某家装了能外开的防盗窗。

经济纠纷明断案

民间经济纠纷也很常见， 通过调解
力量解决， 可以有效快速解决问题， 避
免司法资源浪费。

陈某和季某是多年好友。 2016 年以
来， 陈某因做生意急需用钱， 先后于
2016 年 2 月 15 日 、 11 月 21 日以及
2017 年 3 月 3 日 、 7 月 5 日向季某借
款， 共计人民币 110 万元， 并分别写下
借条。 季某多次向陈某催要借款， 陈某
以各种理由推脱， 始终不肯还款。 季某
无奈， 向崇明区人民法院堡镇法庭提起
诉讼。 堡镇法庭委托崇明区堡镇地区人
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调解员了解到陈某确实无法一次性
归还借款， 故而建议季某看在多年朋友
的情分上予以让步， 同意陈某分期还

款。 调解期间， 由于双方意见不能达成
一直， 发生几次激烈言语冲突。 经过多
次劝解， 最后陈某和季某达成合议： 陈
某于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止， 每月归还季某人民币 9 万元， 双方
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两人握手言
和， 重归于好。

医疗纠纷找到专业组织

医患纠纷是一件非常麻烦又涉及专
业领域的案例， 如何运用各专业力量调
解， 是一项有意义的探索工作。

王某因吃饭被米粒呛到去某医院耳
鼻喉科就诊， 当班的医生检查后在咽部
未发现异物， 建议王某转至消化科就
诊。 消化科的医生又让王某转至呼吸科
就诊。 呼吸科医生要求王某做胸部 CT

检查。 王某拒绝了， 但因拖延了最佳治
疗期造成发烧后病情加重。 事后王某的
家属胡某前往医院反映投诉， 要求赔偿
人民币 1200 元。 医院拒绝， 胡某对此
不满， 推到了门诊大厅内放置的不锈钢
隔离栏。 胡某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就医
的公共秩序， 医院为此报警并要求赔偿
求胡某赔偿 2400 元。 就此事件， 王某
至上海市闵行区涉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寻求帮助。

调解员调查了解事情后， 对患者家
属方进行了法制教育， 另一方面也对医
院方在门诊诊疗过程中与患者沟通较少
的事实， 以及在患者向院方领导投诉反
映后， 医院处理反馈不及时等情况进行
分析， 希望医院方重视细节问题， 在为
老服务方面做的更加周全。 经过多次调
解，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 医院赔偿胡某
360元。

刑事纠纷纳入调解

轻微刑事案件列入调解范畴， 对很
多人而言， 可能还不是很了解， 但是调
解已经发挥了很大用途。

张某年近七旬， 子女不在身边， 平
日里邻居王某经常上门照顾他的生活。

不料， 2017 年 10 月 9 日， 两人因公用
位置的使用问题发生口角， 争执时， 王
某一时失手致使张某眼眶受伤。 张某认
为王某遇事冲动， 若不是自己躲闪及
时， 后果不堪设想， 并要求王某赔偿医
药费、 精神损失费、 营养费、 护理费、

交通费等共计 6 万元。 王某认为张某蛮
不讲理， 拒绝赔偿。

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人民调
解委员会介入调解， 与民警商量后， 决
定采取背对背的调解方式。 一方面， 稳
定张某情绪， 希望张某念及邻里情谊，

给王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赔偿费用
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来计算。 另一方
面， 借助于法律的权威性， 指出王某把
人打伤了， 属轻微刑事案件， 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

最终王某反省了自己的错误， 并主
动向张某道歉， 张某也同意给王某改过
自新的机会， 接受了王某诚恳的道歉。

在人民调解员的帮助下， 王某向张某致
歉， 并当面付给张某医药费等赔偿金共
计 500 元， 张某也答应不再追究王某的
刑事责任。 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重新恢
复 “忘年交” 关系。

（本版撰稿 魏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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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同民警赶赴现场。 居委会调解员刘
抗琴了解到， 王某因为残疾一直与祖
父母生活。 这次王某突发癫痫， 抢救
无效死亡。 王某父母哭诉道， 对儿子
突然去世的事实难以接受， 怀疑其祖
父母虐待王某。

弄清事实的调解员找到了突破
口———消除亲人间的信任危机。 调解员
着重对王某父母开展思想工作， 表示哀
悼的同时严肃指出其过激行为的严重后
果， 要求其了解儿子去世的真实情况、

听取抢救医生的结论。 通过多方努力，

王某父母的情绪逐步缓解， 王某的母亲
为自己不理智行为非常惭愧和后悔， 对
自己的母亲和姑姑真诚道歉， 一家人的
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

这起典型的家庭纠纷案例， 调解员
围绕 “讲法、 诚信、 亲情” 六个大字开
展工作， 为法律树立了尊严， 为家人挽
救回了亲情。

家庭纠纷中， 调解员需要通晓人情
世故， 同时具备巧妙的调解手法， 才能
妥善调处纠纷。

调处大量劳动纠纷

劳动纠纷是最常见的调处纠纷类
型， 也是很多矛盾高发区， 调解员协助
处理了大量劳动纠纷。

2018年 4月的一天， 黄浦区淮海中
路街道调解工作室接到郁某电话称保姆
马某在家中摔倒骨折。 双方因赔偿金额
未达成一致， 马某家属找人到郁某家门
口滋事。 调解员认为情况紧急， 处理不
当可能激化矛盾， 于是立即赶往现场。

到场后， 调解员发现仍有多人围堵
在郁某家门口拍门叫嚷， 双方情绪激
动。 见此情形， 调解员先主动亮明身
份， 找到马某及其家属， 批评其找人上
门围堵的过激行为， 指出暴力和威胁不
仅不能解决问题， 还会激化矛盾甚至触
犯法律。 马某等听后情绪逐渐平复， 表
示愿意协商调解并将滋事人员遣散， 郁
某终于松了口气， 双方当事人约定下午
去街道进行调解。

调解工作室里， 马某等接受了调解
员的批评， 主动向郁某道歉， 取得了郁
某的谅解。 同时调解员劝导郁某， 理解
马某的生活困境， 适当提高赔偿金额，

得到了郁某的同意。

最终， 双方在调解员的不懈努力下
达成一致， 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郁某当
即转账一万八千元给了马某。 当事双方
互相表示谅解并友好握手， 本案获得圆
满解决。

协调解决旧改难题

随着城市发展， 因动迁引发的矛盾

也成为调解员要应对的课题。

2018年 3月， 中年妇女阮某来到动
迁基地调解室， 要求调解与前夫宋某之
间的房产纠纷。 她与丈夫宋某 2006 年
离婚， 现年 12 岁的女儿由法院判归女
方阮某抚养。 尽管离婚多年， 但是阮某
和女儿的户口至今未迁出前夫宋某处。

现遇动迁， 阮某认为按动迁政策其应享
有动迁分配住房， 因此要求男方按动迁
方案所分得的 80 平方米归阮某和女儿
所有。

调解员了解到该情况后， 及时和男
方宋某取得了联系， 进行了沟通。 宋某
得知人民调解员的来电原因后， 情绪非
常激动， 他认为是前妻要争夺房产， 并
表示该房产是自己再婚后按动迁政策分
配到的， 与前妻无关。 调解过程中， 双
方当事人各抒己见， 争执不下， 调解陷
入了僵局。 调解员决定采取 “背靠背”

的调解方式， 一方面安抚双方当事人的
情绪， 另一方面做两人的思想工作。 希
望双方都能换位思考， 顾及女儿的感
受。 终于， 在人民调解员一番苦口婆心
的劝导下， 双方当事人逐渐平息情绪、

冷静思考， 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 宋某
分给阮某一套安置房， 并各占一半份

额。 一桩因为动迁引发的矛盾纠纷得到
了圆满的化解。

交通事故专业化解

交通事故也是相当高频的矛盾纠
纷， 如何通过调解力量建立交通事故类
纠纷化解机制， 也是一份有意义又有挑
战的工作。

2018年 2月， 孟某驾驶小轿车不慎
将散步的庄某撞倒， “110” 民警到场
后， 勘查认定由小客车驾驶员孟某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 庄某的女儿要求孟某赔
偿医药费， 精神损失费， 后续治疗费等
费用共计 15 万元， 双方就赔偿金额发
生了纠纷。 上海市宝山区道路交通事故
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刘振荣
受理此案后， 引导伤者家属通过司法鉴
定， 合理合法地主张精神损失费和后续
治疗费， 确定索赔金额。

正当家属好不容易同意鉴定静候鉴
定日期的时候， 天有不测风云， 庄某因
肿瘤晚期医治无效离世。 虽然庄某女儿
并未向孟某提出新的索赔要求， 但保险
公司却认为伤者去世无法鉴定， 不认可
“十级伤残” 的说法。 调解员凭借医院

诊断和出院小结， 结合司法鉴定所的意
见， 与保险公司据理力争。 经过多次协
商， 保险公司终于按照九级伤残的赔偿
金额理赔。 庄某家属最终获得了 89451

元赔偿。

在本案调解中， 调解员本着自愿、

合法、 公平、 公正的原则， 找出矛盾焦
点， 耐心沟通， 多方协商， 为当事人争
取利益最大化， 依法有效地保障了双方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而化解矛盾。

邻里纠纷化解无小事

葛某和丁某是上下楼邻居， 丁某将
房屋出租。 丁某家的房客准备在一楼的
窗户上装防盗窗， 因为防盗窗是向外凸
出， 正好在楼上窗户的下面， 会给楼上
住户造成不安全。 葛某知道后进行阻
止， 而丁某家的房客乘葛某不在家将防
盗窗装好了。 葛某知道后要求房客将防
盗窗拆除， 房客不肯， 葛某就打电话给
丁某， 丁某说表示是自己同意房客安
装。 葛某要求淮海中路街道人民调解委
员会予以调解。

调解员实地了解了情况， 告知丁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八十三

条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
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继而提出建议： 丁
某家的防盗窗能否改成与墙面平齐。 丁
某则表示愿意出钱为葛某装防盗窗， 葛
某因认为防盗窗有碍晾晒衣物而不愿
装， 最后经过双方协商， 丁某出钱帮葛
某家装了能外开的防盗窗。

经济纠纷明断案

民间经济纠纷也很常见， 通过调解
力量解决， 可以有效快速解决问题， 避
免司法资源浪费。

陈某和季某是多年好友。 2016 年以
来， 陈某因做生意急需用钱， 先后于
2016 年 2 月 15 日 、 11 月 21 日以及
2017 年 3 月 3 日 、 7 月 5 日向季某借
款， 共计人民币 110 万元， 并分别写下
借条。 季某多次向陈某催要借款， 陈某
以各种理由推脱， 始终不肯还款。 季某
无奈， 向崇明区人民法院堡镇法庭提起
诉讼。 堡镇法庭委托崇明区堡镇地区人
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调解员了解到陈某确实无法一次性
归还借款， 故而建议季某看在多年朋友
的情分上予以让步， 同意陈某分期还

款。 调解期间， 由于双方意见不能达成
一直， 发生几次激烈言语冲突。 经过多
次劝解， 最后陈某和季某达成合议： 陈
某于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止， 每月归还季某人民币 9 万元， 双方
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两人握手言
和， 重归于好。

医疗纠纷找到专业组织

医患纠纷是一件非常麻烦又涉及专
业领域的案例， 如何运用各专业力量调
解， 是一项有意义的探索工作。

王某因吃饭被米粒呛到去某医院耳
鼻喉科就诊， 当班的医生检查后在咽部
未发现异物， 建议王某转至消化科就
诊。 消化科的医生又让王某转至呼吸科
就诊。 呼吸科医生要求王某做胸部 CT

检查。 王某拒绝了， 但因拖延了最佳治
疗期造成发烧后病情加重。 事后王某的
家属胡某前往医院反映投诉， 要求赔偿
人民币 1200 元。 医院拒绝， 胡某对此
不满， 推到了门诊大厅内放置的不锈钢
隔离栏。 胡某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就医
的公共秩序， 医院为此报警并要求赔偿
求胡某赔偿 2400 元。 就此事件， 王某
至上海市闵行区涉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寻求帮助。

调解员调查了解事情后， 对患者家
属方进行了法制教育， 另一方面也对医
院方在门诊诊疗过程中与患者沟通较少
的事实， 以及在患者向院方领导投诉反
映后， 医院处理反馈不及时等情况进行
分析， 希望医院方重视细节问题， 在为
老服务方面做的更加周全。 经过多次调
解，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 医院赔偿胡某
360元。

刑事纠纷纳入调解

轻微刑事案件列入调解范畴， 对很
多人而言， 可能还不是很了解， 但是调
解已经发挥了很大用途。

张某年近七旬， 子女不在身边， 平
日里邻居王某经常上门照顾他的生活。

不料， 2017 年 10 月 9 日， 两人因公用
位置的使用问题发生口角， 争执时， 王
某一时失手致使张某眼眶受伤。 张某认
为王某遇事冲动， 若不是自己躲闪及
时， 后果不堪设想， 并要求王某赔偿医
药费、 精神损失费、 营养费、 护理费、

交通费等共计 6 万元。 王某认为张某蛮
不讲理， 拒绝赔偿。

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人民调
解委员会介入调解， 与民警商量后， 决
定采取背对背的调解方式。 一方面， 稳
定张某情绪， 希望张某念及邻里情谊，

给王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赔偿费用
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来计算。 另一方
面， 借助于法律的权威性， 指出王某把
人打伤了， 属轻微刑事案件， 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

最终王某反省了自己的错误， 并主
动向张某道歉， 张某也同意给王某改过
自新的机会， 接受了王某诚恳的道歉。

在人民调解员的帮助下， 王某向张某致
歉， 并当面付给张某医药费等赔偿金共
计 500 元， 张某也答应不再追究王某的
刑事责任。 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重新恢
复 “忘年交” 关系。

（本版撰稿 魏跃明）

化解大量家事矛盾

俗话说， 清官难断家务事。 很多调
解员在一线化解了很多家庭矛盾。

2017 年春节， 居民王某突然病逝，

接到噩耗后， 王某的父母连同王某妹
妹、 妹夫一行连夜赶来上海， 一进家
门就与王某的祖母 、 姑姑争执吵闹 ，

甚至拔刀相胁， 声称要为死去的儿子
讨个说法 。 眼见家庭矛盾即将升级 ，

居委调解工作室立即启动调解预案 ，

连同民警赶赴现场。 居委会调解员刘
抗琴了解到， 王某因为残疾一直与祖
父母生活。 这次王某突发癫痫， 抢救
无效死亡。 王某父母哭诉道， 对儿子
突然去世的事实难以接受， 怀疑其祖
父母虐待王某。

弄清事实的调解员找到了突破
口———消除亲人间的信任危机。 调解员
着重对王某父母开展思想工作， 表示哀
悼的同时严肃指出其过激行为的严重后
果， 要求其了解儿子去世的真实情况、

听取抢救医生的结论。 通过多方努力，

王某父母的情绪逐步缓解， 王某的母亲
为自己不理智行为非常惭愧和后悔， 对
自己的母亲和姑姑真诚道歉， 一家人的
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

这起典型的家庭纠纷案例， 调解员
围绕 “讲法、 诚信、 亲情” 六个大字开
展工作， 为法律树立了尊严， 为家人挽
救回了亲情。

家庭纠纷中， 调解员需要通晓人情
世故， 同时具备巧妙的调解手法， 才能
妥善调处纠纷。

调处大量劳动纠纷

劳动纠纷是最常见的调处纠纷类
型， 也是很多矛盾高发区， 调解员协助
处理了大量劳动纠纷。

2018年 4月的一天， 黄浦区淮海中
路街道调解工作室接到郁某电话称保姆
马某在家中摔倒骨折。 双方因赔偿金额
未达成一致， 马某家属找人到郁某家门
口滋事。 调解员认为情况紧急， 处理不
当可能激化矛盾， 于是立即赶往现场。

到场后， 调解员发现仍有多人围堵
在郁某家门口拍门叫嚷， 双方情绪激
动。 见此情形， 调解员先主动亮明身
份， 找到马某及其家属， 批评其找人上
门围堵的过激行为， 指出暴力和威胁不
仅不能解决问题， 还会激化矛盾甚至触
犯法律。 马某等听后情绪逐渐平复， 表
示愿意协商调解并将滋事人员遣散， 郁
某终于松了口气， 双方当事人约定下午
去街道进行调解。

调解工作室里， 马某等接受了调解
员的批评， 主动向郁某道歉， 取得了郁
某的谅解。 同时调解员劝导郁某， 理解
马某的生活困境， 适当提高赔偿金额，

得到了郁某的同意。

最终， 双方在调解员的不懈努力下
达成一致， 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郁某当
即转账一万八千元给了马某。 当事双方
互相表示谅解并友好握手， 本案获得圆
满解决。

协调解决旧改难题

随着城市发展， 因动迁引发的矛盾

也成为调解员要应对的课题。

2018年 3月， 中年妇女阮某来到动
迁基地调解室， 要求调解与前夫宋某之
间的房产纠纷。 她与丈夫宋某 2006 年
离婚， 现年 12 岁的女儿由法院判归女
方阮某抚养。 尽管离婚多年， 但是阮某
和女儿的户口至今未迁出前夫宋某处。

现遇动迁， 阮某认为按动迁政策其应享
有动迁分配住房， 因此要求男方按动迁
方案所分得的 80 平方米归阮某和女儿
所有。

调解员了解到该情况后， 及时和男
方宋某取得了联系， 进行了沟通。 宋某
得知人民调解员的来电原因后， 情绪非
常激动， 他认为是前妻要争夺房产， 并
表示该房产是自己再婚后按动迁政策分
配到的， 与前妻无关。 调解过程中， 双
方当事人各抒己见， 争执不下， 调解陷
入了僵局。 调解员决定采取 “背靠背”

的调解方式， 一方面安抚双方当事人的
情绪， 另一方面做两人的思想工作。 希
望双方都能换位思考， 顾及女儿的感
受。 终于， 在人民调解员一番苦口婆心
的劝导下， 双方当事人逐渐平息情绪、

冷静思考， 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 宋某
分给阮某一套安置房， 并各占一半份

额。 一桩因为动迁引发的矛盾纠纷得到
了圆满的化解。

交通事故专业化解

交通事故也是相当高频的矛盾纠
纷， 如何通过调解力量建立交通事故类
纠纷化解机制， 也是一份有意义又有挑
战的工作。

2018年 2月， 孟某驾驶小轿车不慎
将散步的庄某撞倒， “110” 民警到场
后， 勘查认定由小客车驾驶员孟某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 庄某的女儿要求孟某赔
偿医药费， 精神损失费， 后续治疗费等
费用共计 15 万元， 双方就赔偿金额发
生了纠纷。 上海市宝山区道路交通事故
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刘振荣
受理此案后， 引导伤者家属通过司法鉴
定， 合理合法地主张精神损失费和后续
治疗费， 确定索赔金额。

正当家属好不容易同意鉴定静候鉴
定日期的时候， 天有不测风云， 庄某因
肿瘤晚期医治无效离世。 虽然庄某女儿
并未向孟某提出新的索赔要求， 但保险
公司却认为伤者去世无法鉴定， 不认可
“十级伤残” 的说法。 调解员凭借医院

诊断和出院小结， 结合司法鉴定所的意
见， 与保险公司据理力争。 经过多次协
商， 保险公司终于按照九级伤残的赔偿
金额理赔。 庄某家属最终获得了 89451

元赔偿。

在本案调解中， 调解员本着自愿、

合法、 公平、 公正的原则， 找出矛盾焦
点， 耐心沟通， 多方协商， 为当事人争
取利益最大化， 依法有效地保障了双方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而化解矛盾。

邻里纠纷化解无小事

葛某和丁某是上下楼邻居， 丁某将
房屋出租。 丁某家的房客准备在一楼的
窗户上装防盗窗， 因为防盗窗是向外凸
出， 正好在楼上窗户的下面， 会给楼上
住户造成不安全。 葛某知道后进行阻
止， 而丁某家的房客乘葛某不在家将防
盗窗装好了。 葛某知道后要求房客将防
盗窗拆除， 房客不肯， 葛某就打电话给
丁某， 丁某说表示是自己同意房客安
装。 葛某要求淮海中路街道人民调解委
员会予以调解。

调解员实地了解了情况， 告知丁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八十三

条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
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继而提出建议： 丁
某家的防盗窗能否改成与墙面平齐。 丁
某则表示愿意出钱为葛某装防盗窗， 葛
某因认为防盗窗有碍晾晒衣物而不愿
装， 最后经过双方协商， 丁某出钱帮葛
某家装了能外开的防盗窗。

经济纠纷明断案

民间经济纠纷也很常见， 通过调解
力量解决， 可以有效快速解决问题， 避
免司法资源浪费。

陈某和季某是多年好友。 2016 年以
来， 陈某因做生意急需用钱， 先后于
2016 年 2 月 15 日 、 11 月 21 日以及
2017 年 3 月 3 日 、 7 月 5 日向季某借
款， 共计人民币 110 万元， 并分别写下
借条。 季某多次向陈某催要借款， 陈某
以各种理由推脱， 始终不肯还款。 季某
无奈， 向崇明区人民法院堡镇法庭提起
诉讼。 堡镇法庭委托崇明区堡镇地区人
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调解员了解到陈某确实无法一次性
归还借款， 故而建议季某看在多年朋友
的情分上予以让步， 同意陈某分期还

款。 调解期间， 由于双方意见不能达成
一直， 发生几次激烈言语冲突。 经过多
次劝解， 最后陈某和季某达成合议： 陈
某于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止， 每月归还季某人民币 9 万元， 双方
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两人握手言
和， 重归于好。

医疗纠纷找到专业组织

医患纠纷是一件非常麻烦又涉及专
业领域的案例， 如何运用各专业力量调
解， 是一项有意义的探索工作。

王某因吃饭被米粒呛到去某医院耳
鼻喉科就诊， 当班的医生检查后在咽部
未发现异物， 建议王某转至消化科就
诊。 消化科的医生又让王某转至呼吸科
就诊。 呼吸科医生要求王某做胸部 CT

检查。 王某拒绝了， 但因拖延了最佳治
疗期造成发烧后病情加重。 事后王某的
家属胡某前往医院反映投诉， 要求赔偿
人民币 1200 元。 医院拒绝， 胡某对此
不满， 推到了门诊大厅内放置的不锈钢
隔离栏。 胡某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就医
的公共秩序， 医院为此报警并要求赔偿
求胡某赔偿 2400 元。 就此事件， 王某
至上海市闵行区涉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寻求帮助。

调解员调查了解事情后， 对患者家
属方进行了法制教育， 另一方面也对医
院方在门诊诊疗过程中与患者沟通较少
的事实， 以及在患者向院方领导投诉反
映后， 医院处理反馈不及时等情况进行
分析， 希望医院方重视细节问题， 在为
老服务方面做的更加周全。 经过多次调
解，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 医院赔偿胡某
360元。

刑事纠纷纳入调解

轻微刑事案件列入调解范畴， 对很
多人而言， 可能还不是很了解， 但是调
解已经发挥了很大用途。

张某年近七旬， 子女不在身边， 平
日里邻居王某经常上门照顾他的生活。

不料， 2017 年 10 月 9 日， 两人因公用
位置的使用问题发生口角， 争执时， 王
某一时失手致使张某眼眶受伤。 张某认
为王某遇事冲动， 若不是自己躲闪及
时， 后果不堪设想， 并要求王某赔偿医
药费、 精神损失费、 营养费、 护理费、

交通费等共计 6 万元。 王某认为张某蛮
不讲理， 拒绝赔偿。

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人民调
解委员会介入调解， 与民警商量后， 决
定采取背对背的调解方式。 一方面， 稳
定张某情绪， 希望张某念及邻里情谊，

给王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赔偿费用
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来计算。 另一方
面， 借助于法律的权威性， 指出王某把
人打伤了， 属轻微刑事案件， 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

最终王某反省了自己的错误， 并主
动向张某道歉， 张某也同意给王某改过
自新的机会， 接受了王某诚恳的道歉。

在人民调解员的帮助下， 王某向张某致
歉， 并当面付给张某医药费等赔偿金共
计 500 元， 张某也答应不再追究王某的
刑事责任。 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重新恢
复 “忘年交” 关系。

（本版撰稿 魏跃明）

化解大量家事矛盾

俗话说， 清官难断家务事。 很多调
解员在一线化解了很多家庭矛盾。

2017 年春节， 居民王某突然病逝，

接到噩耗后， 王某的父母连同王某妹
妹、 妹夫一行连夜赶来上海， 一进家
门就与王某的祖母 、 姑姑争执吵闹 ，

甚至拔刀相胁， 声称要为死去的儿子
讨个说法 。 眼见家庭矛盾即将升级 ，

居委调解工作室立即启动调解预案 ，

连同民警赶赴现场。 居委会调解员刘
抗琴了解到， 王某因为残疾一直与祖
父母生活。 这次王某突发癫痫， 抢救
无效死亡。 王某父母哭诉道， 对儿子
突然去世的事实难以接受， 怀疑其祖
父母虐待王某。

弄清事实的调解员找到了突破
口———消除亲人间的信任危机。 调解员
着重对王某父母开展思想工作， 表示哀
悼的同时严肃指出其过激行为的严重后
果， 要求其了解儿子去世的真实情况、

听取抢救医生的结论。 通过多方努力，

王某父母的情绪逐步缓解， 王某的母亲
为自己不理智行为非常惭愧和后悔， 对
自己的母亲和姑姑真诚道歉， 一家人的
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

这起典型的家庭纠纷案例， 调解员
围绕 “讲法、 诚信、 亲情” 六个大字开
展工作， 为法律树立了尊严， 为家人挽
救回了亲情。

家庭纠纷中， 调解员需要通晓人情
世故， 同时具备巧妙的调解手法， 才能
妥善调处纠纷。

调处大量劳动纠纷

劳动纠纷是最常见的调处纠纷类
型， 也是很多矛盾高发区， 调解员协助
处理了大量劳动纠纷。

2018年 4月的一天， 黄浦区淮海中
路街道调解工作室接到郁某电话称保姆
马某在家中摔倒骨折。 双方因赔偿金额
未达成一致， 马某家属找人到郁某家门
口滋事。 调解员认为情况紧急， 处理不
当可能激化矛盾， 于是立即赶往现场。

到场后， 调解员发现仍有多人围堵
在郁某家门口拍门叫嚷， 双方情绪激
动。 见此情形， 调解员先主动亮明身
份， 找到马某及其家属， 批评其找人上
门围堵的过激行为， 指出暴力和威胁不
仅不能解决问题， 还会激化矛盾甚至触
犯法律。 马某等听后情绪逐渐平复， 表
示愿意协商调解并将滋事人员遣散， 郁
某终于松了口气， 双方当事人约定下午
去街道进行调解。

调解工作室里， 马某等接受了调解
员的批评， 主动向郁某道歉， 取得了郁
某的谅解。 同时调解员劝导郁某， 理解
马某的生活困境， 适当提高赔偿金额，

得到了郁某的同意。

最终， 双方在调解员的不懈努力下
达成一致， 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郁某当
即转账一万八千元给了马某。 当事双方
互相表示谅解并友好握手， 本案获得圆
满解决。

协调解决旧改难题

随着城市发展， 因动迁引发的矛盾

也成为调解员要应对的课题。

2018年 3月， 中年妇女阮某来到动
迁基地调解室， 要求调解与前夫宋某之
间的房产纠纷。 她与丈夫宋某 2006 年
离婚， 现年 12 岁的女儿由法院判归女
方阮某抚养。 尽管离婚多年， 但是阮某
和女儿的户口至今未迁出前夫宋某处。

现遇动迁， 阮某认为按动迁政策其应享
有动迁分配住房， 因此要求男方按动迁
方案所分得的 80 平方米归阮某和女儿
所有。

调解员了解到该情况后， 及时和男
方宋某取得了联系， 进行了沟通。 宋某
得知人民调解员的来电原因后， 情绪非
常激动， 他认为是前妻要争夺房产， 并
表示该房产是自己再婚后按动迁政策分
配到的， 与前妻无关。 调解过程中， 双
方当事人各抒己见， 争执不下， 调解陷
入了僵局。 调解员决定采取 “背靠背”

的调解方式， 一方面安抚双方当事人的
情绪， 另一方面做两人的思想工作。 希
望双方都能换位思考， 顾及女儿的感
受。 终于， 在人民调解员一番苦口婆心
的劝导下， 双方当事人逐渐平息情绪、

冷静思考， 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 宋某
分给阮某一套安置房， 并各占一半份

额。 一桩因为动迁引发的矛盾纠纷得到
了圆满的化解。

交通事故专业化解

交通事故也是相当高频的矛盾纠
纷， 如何通过调解力量建立交通事故类
纠纷化解机制， 也是一份有意义又有挑
战的工作。

2018年 2月， 孟某驾驶小轿车不慎
将散步的庄某撞倒， “110” 民警到场
后， 勘查认定由小客车驾驶员孟某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 庄某的女儿要求孟某赔
偿医药费， 精神损失费， 后续治疗费等
费用共计 15 万元， 双方就赔偿金额发
生了纠纷。 上海市宝山区道路交通事故
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刘振荣
受理此案后， 引导伤者家属通过司法鉴
定， 合理合法地主张精神损失费和后续
治疗费， 确定索赔金额。

正当家属好不容易同意鉴定静候鉴
定日期的时候， 天有不测风云， 庄某因
肿瘤晚期医治无效离世。 虽然庄某女儿
并未向孟某提出新的索赔要求， 但保险
公司却认为伤者去世无法鉴定， 不认可
“十级伤残” 的说法。 调解员凭借医院

诊断和出院小结， 结合司法鉴定所的意
见， 与保险公司据理力争。 经过多次协
商， 保险公司终于按照九级伤残的赔偿
金额理赔。 庄某家属最终获得了 89451

元赔偿。

在本案调解中， 调解员本着自愿、

合法、 公平、 公正的原则， 找出矛盾焦
点， 耐心沟通， 多方协商， 为当事人争
取利益最大化， 依法有效地保障了双方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而化解矛盾。

邻里纠纷化解无小事

葛某和丁某是上下楼邻居， 丁某将
房屋出租。 丁某家的房客准备在一楼的
窗户上装防盗窗， 因为防盗窗是向外凸
出， 正好在楼上窗户的下面， 会给楼上
住户造成不安全。 葛某知道后进行阻
止， 而丁某家的房客乘葛某不在家将防
盗窗装好了。 葛某知道后要求房客将防
盗窗拆除， 房客不肯， 葛某就打电话给
丁某， 丁某说表示是自己同意房客安
装。 葛某要求淮海中路街道人民调解委
员会予以调解。

调解员实地了解了情况， 告知丁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八十三

条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
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继而提出建议： 丁
某家的防盗窗能否改成与墙面平齐。 丁
某则表示愿意出钱为葛某装防盗窗， 葛
某因认为防盗窗有碍晾晒衣物而不愿
装， 最后经过双方协商， 丁某出钱帮葛
某家装了能外开的防盗窗。

经济纠纷明断案

民间经济纠纷也很常见， 通过调解
力量解决， 可以有效快速解决问题， 避
免司法资源浪费。

陈某和季某是多年好友。 2016 年以
来， 陈某因做生意急需用钱， 先后于
2016 年 2 月 15 日 、 11 月 21 日以及
2017 年 3 月 3 日 、 7 月 5 日向季某借
款， 共计人民币 110 万元， 并分别写下
借条。 季某多次向陈某催要借款， 陈某
以各种理由推脱， 始终不肯还款。 季某
无奈， 向崇明区人民法院堡镇法庭提起
诉讼。 堡镇法庭委托崇明区堡镇地区人
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调解员了解到陈某确实无法一次性
归还借款， 故而建议季某看在多年朋友
的情分上予以让步， 同意陈某分期还

款。 调解期间， 由于双方意见不能达成
一直， 发生几次激烈言语冲突。 经过多
次劝解， 最后陈某和季某达成合议： 陈
某于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止， 每月归还季某人民币 9 万元， 双方
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两人握手言
和， 重归于好。

医疗纠纷找到专业组织

医患纠纷是一件非常麻烦又涉及专
业领域的案例， 如何运用各专业力量调
解， 是一项有意义的探索工作。

王某因吃饭被米粒呛到去某医院耳
鼻喉科就诊， 当班的医生检查后在咽部
未发现异物， 建议王某转至消化科就
诊。 消化科的医生又让王某转至呼吸科
就诊。 呼吸科医生要求王某做胸部 CT

检查。 王某拒绝了， 但因拖延了最佳治
疗期造成发烧后病情加重。 事后王某的
家属胡某前往医院反映投诉， 要求赔偿
人民币 1200 元。 医院拒绝， 胡某对此
不满， 推到了门诊大厅内放置的不锈钢
隔离栏。 胡某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就医
的公共秩序， 医院为此报警并要求赔偿
求胡某赔偿 2400 元。 就此事件， 王某
至上海市闵行区涉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寻求帮助。

调解员调查了解事情后， 对患者家
属方进行了法制教育， 另一方面也对医
院方在门诊诊疗过程中与患者沟通较少
的事实， 以及在患者向院方领导投诉反
映后， 医院处理反馈不及时等情况进行
分析， 希望医院方重视细节问题， 在为
老服务方面做的更加周全。 经过多次调
解，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 医院赔偿胡某
360元。

刑事纠纷纳入调解

轻微刑事案件列入调解范畴， 对很
多人而言， 可能还不是很了解， 但是调
解已经发挥了很大用途。

张某年近七旬， 子女不在身边， 平
日里邻居王某经常上门照顾他的生活。

不料， 2017 年 10 月 9 日， 两人因公用
位置的使用问题发生口角， 争执时， 王
某一时失手致使张某眼眶受伤。 张某认
为王某遇事冲动， 若不是自己躲闪及
时， 后果不堪设想， 并要求王某赔偿医
药费、 精神损失费、 营养费、 护理费、

交通费等共计 6 万元。 王某认为张某蛮
不讲理， 拒绝赔偿。

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人民调
解委员会介入调解， 与民警商量后， 决
定采取背对背的调解方式。 一方面， 稳
定张某情绪， 希望张某念及邻里情谊，

给王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赔偿费用
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来计算。 另一方
面， 借助于法律的权威性， 指出王某把
人打伤了， 属轻微刑事案件， 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

最终王某反省了自己的错误， 并主
动向张某道歉， 张某也同意给王某改过
自新的机会， 接受了王某诚恳的道歉。

在人民调解员的帮助下， 王某向张某致
歉， 并当面付给张某医药费等赔偿金共
计 500 元， 张某也答应不再追究王某的
刑事责任。 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重新恢
复 “忘年交” 关系。

（本版撰稿 魏跃明）

化解大量家事矛盾

俗话说， 清官难断家务事。 很多调
解员在一线化解了很多家庭矛盾。

2017 年春节， 居民王某突然病逝，

接到噩耗后， 王某的父母连同王某妹
妹、 妹夫一行连夜赶来上海， 一进家
门就与王某的祖母 、 姑姑争执吵闹 ，

甚至拔刀相胁， 声称要为死去的儿子
讨个说法 。 眼见家庭矛盾即将升级 ，

居委调解工作室立即启动调解预案 ，

连同民警赶赴现场。 居委会调解员刘
抗琴了解到， 王某因为残疾一直与祖
父母生活。 这次王某突发癫痫， 抢救
无效死亡。 王某父母哭诉道， 对儿子
突然去世的事实难以接受， 怀疑其祖
父母虐待王某。

弄清事实的调解员找到了突破
口———消除亲人间的信任危机。 调解员
着重对王某父母开展思想工作， 表示哀
悼的同时严肃指出其过激行为的严重后
果， 要求其了解儿子去世的真实情况、

听取抢救医生的结论。 通过多方努力，

王某父母的情绪逐步缓解， 王某的母亲
为自己不理智行为非常惭愧和后悔， 对
自己的母亲和姑姑真诚道歉， 一家人的
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

这起典型的家庭纠纷案例， 调解员
围绕 “讲法、 诚信、 亲情” 六个大字开
展工作， 为法律树立了尊严， 为家人挽
救回了亲情。

家庭纠纷中， 调解员需要通晓人情
世故， 同时具备巧妙的调解手法， 才能
妥善调处纠纷。

调处大量劳动纠纷

劳动纠纷是最常见的调处纠纷类
型， 也是很多矛盾高发区， 调解员协助
处理了大量劳动纠纷。

2018年 4月的一天， 黄浦区淮海中
路街道调解工作室接到郁某电话称保姆
马某在家中摔倒骨折。 双方因赔偿金额
未达成一致， 马某家属找人到郁某家门
口滋事。 调解员认为情况紧急， 处理不
当可能激化矛盾， 于是立即赶往现场。

到场后， 调解员发现仍有多人围堵
在郁某家门口拍门叫嚷， 双方情绪激
动。 见此情形， 调解员先主动亮明身
份， 找到马某及其家属， 批评其找人上
门围堵的过激行为， 指出暴力和威胁不
仅不能解决问题， 还会激化矛盾甚至触
犯法律。 马某等听后情绪逐渐平复， 表
示愿意协商调解并将滋事人员遣散， 郁
某终于松了口气， 双方当事人约定下午
去街道进行调解。

调解工作室里， 马某等接受了调解
员的批评， 主动向郁某道歉， 取得了郁
某的谅解。 同时调解员劝导郁某， 理解
马某的生活困境， 适当提高赔偿金额，

得到了郁某的同意。

最终， 双方在调解员的不懈努力下
达成一致， 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郁某当
即转账一万八千元给了马某。 当事双方
互相表示谅解并友好握手， 本案获得圆
满解决。

协调解决旧改难题

随着城市发展， 因动迁引发的矛盾

也成为调解员要应对的课题。

2018年 3月， 中年妇女阮某来到动
迁基地调解室， 要求调解与前夫宋某之
间的房产纠纷。 她与丈夫宋某 2006 年
离婚， 现年 12 岁的女儿由法院判归女
方阮某抚养。 尽管离婚多年， 但是阮某
和女儿的户口至今未迁出前夫宋某处。

现遇动迁， 阮某认为按动迁政策其应享
有动迁分配住房， 因此要求男方按动迁
方案所分得的 80 平方米归阮某和女儿
所有。

调解员了解到该情况后， 及时和男
方宋某取得了联系， 进行了沟通。 宋某
得知人民调解员的来电原因后， 情绪非
常激动， 他认为是前妻要争夺房产， 并
表示该房产是自己再婚后按动迁政策分
配到的， 与前妻无关。 调解过程中， 双
方当事人各抒己见， 争执不下， 调解陷
入了僵局。 调解员决定采取 “背靠背”

的调解方式， 一方面安抚双方当事人的
情绪， 另一方面做两人的思想工作。 希
望双方都能换位思考， 顾及女儿的感
受。 终于， 在人民调解员一番苦口婆心
的劝导下， 双方当事人逐渐平息情绪、

冷静思考， 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 宋某
分给阮某一套安置房， 并各占一半份

额。 一桩因为动迁引发的矛盾纠纷得到
了圆满的化解。

交通事故专业化解

交通事故也是相当高频的矛盾纠
纷， 如何通过调解力量建立交通事故类
纠纷化解机制， 也是一份有意义又有挑
战的工作。

2018年 2月， 孟某驾驶小轿车不慎
将散步的庄某撞倒， “110” 民警到场
后， 勘查认定由小客车驾驶员孟某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 庄某的女儿要求孟某赔
偿医药费， 精神损失费， 后续治疗费等
费用共计 15 万元， 双方就赔偿金额发
生了纠纷。 上海市宝山区道路交通事故
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刘振荣
受理此案后， 引导伤者家属通过司法鉴
定， 合理合法地主张精神损失费和后续
治疗费， 确定索赔金额。

正当家属好不容易同意鉴定静候鉴
定日期的时候， 天有不测风云， 庄某因
肿瘤晚期医治无效离世。 虽然庄某女儿
并未向孟某提出新的索赔要求， 但保险
公司却认为伤者去世无法鉴定， 不认可
“十级伤残” 的说法。 调解员凭借医院

诊断和出院小结， 结合司法鉴定所的意
见， 与保险公司据理力争。 经过多次协
商， 保险公司终于按照九级伤残的赔偿
金额理赔。 庄某家属最终获得了 89451

元赔偿。

在本案调解中， 调解员本着自愿、

合法、 公平、 公正的原则， 找出矛盾焦
点， 耐心沟通， 多方协商， 为当事人争
取利益最大化， 依法有效地保障了双方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而化解矛盾。

邻里纠纷化解无小事

葛某和丁某是上下楼邻居， 丁某将
房屋出租。 丁某家的房客准备在一楼的
窗户上装防盗窗， 因为防盗窗是向外凸
出， 正好在楼上窗户的下面， 会给楼上
住户造成不安全。 葛某知道后进行阻
止， 而丁某家的房客乘葛某不在家将防
盗窗装好了。 葛某知道后要求房客将防
盗窗拆除， 房客不肯， 葛某就打电话给
丁某， 丁某说表示是自己同意房客安
装。 葛某要求淮海中路街道人民调解委
员会予以调解。

调解员实地了解了情况， 告知丁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八十三

条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
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继而提出建议： 丁
某家的防盗窗能否改成与墙面平齐。 丁
某则表示愿意出钱为葛某装防盗窗， 葛
某因认为防盗窗有碍晾晒衣物而不愿
装， 最后经过双方协商， 丁某出钱帮葛
某家装了能外开的防盗窗。

经济纠纷明断案

民间经济纠纷也很常见， 通过调解
力量解决， 可以有效快速解决问题， 避
免司法资源浪费。

陈某和季某是多年好友。 2016 年以
来， 陈某因做生意急需用钱， 先后于
2016 年 2 月 15 日 、 11 月 21 日以及
2017 年 3 月 3 日 、 7 月 5 日向季某借
款， 共计人民币 110 万元， 并分别写下
借条。 季某多次向陈某催要借款， 陈某
以各种理由推脱， 始终不肯还款。 季某
无奈， 向崇明区人民法院堡镇法庭提起
诉讼。 堡镇法庭委托崇明区堡镇地区人
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调解员了解到陈某确实无法一次性
归还借款， 故而建议季某看在多年朋友
的情分上予以让步， 同意陈某分期还

款。 调解期间， 由于双方意见不能达成
一直， 发生几次激烈言语冲突。 经过多
次劝解， 最后陈某和季某达成合议： 陈
某于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止， 每月归还季某人民币 9 万元， 双方
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两人握手言
和， 重归于好。

医疗纠纷找到专业组织

医患纠纷是一件非常麻烦又涉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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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现异物， 建议王某转至消化科就
诊。 消化科的医生又让王某转至呼吸科
就诊。 呼吸科医生要求王某做胸部 CT

检查。 王某拒绝了， 但因拖延了最佳治
疗期造成发烧后病情加重。 事后王某的
家属胡某前往医院反映投诉， 要求赔偿
人民币 1200 元。 医院拒绝， 胡某对此
不满， 推到了门诊大厅内放置的不锈钢
隔离栏。 胡某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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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希望医院方重视细节问题， 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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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王某遇事冲动， 若不是自己躲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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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的谅解。 同时调解员劝导郁某， 理解
马某的生活困境， 适当提高赔偿金额，

得到了郁某的同意。

最终， 双方在调解员的不懈努力下
达成一致， 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郁某当
即转账一万八千元给了马某。 当事双方
互相表示谅解并友好握手， 本案获得圆
满解决。

协调解决旧改难题

随着城市发展， 因动迁引发的矛盾

也成为调解员要应对的课题。

2018年 3月， 中年妇女阮某来到动
迁基地调解室， 要求调解与前夫宋某之
间的房产纠纷。 她与丈夫宋某 2006 年
离婚， 现年 12 岁的女儿由法院判归女
方阮某抚养。 尽管离婚多年， 但是阮某
和女儿的户口至今未迁出前夫宋某处。

现遇动迁， 阮某认为按动迁政策其应享
有动迁分配住房， 因此要求男方按动迁
方案所分得的 80 平方米归阮某和女儿
所有。

调解员了解到该情况后， 及时和男
方宋某取得了联系， 进行了沟通。 宋某
得知人民调解员的来电原因后， 情绪非
常激动， 他认为是前妻要争夺房产， 并
表示该房产是自己再婚后按动迁政策分
配到的， 与前妻无关。 调解过程中， 双
方当事人各抒己见， 争执不下， 调解陷
入了僵局。 调解员决定采取 “背靠背”

的调解方式， 一方面安抚双方当事人的
情绪， 另一方面做两人的思想工作。 希
望双方都能换位思考， 顾及女儿的感
受。 终于， 在人民调解员一番苦口婆心
的劝导下， 双方当事人逐渐平息情绪、

冷静思考， 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 宋某
分给阮某一套安置房， 并各占一半份

额。 一桩因为动迁引发的矛盾纠纷得到
了圆满的化解。

交通事故专业化解

交通事故也是相当高频的矛盾纠
纷， 如何通过调解力量建立交通事故类
纠纷化解机制， 也是一份有意义又有挑
战的工作。

2018年 2月， 孟某驾驶小轿车不慎
将散步的庄某撞倒， “110” 民警到场
后， 勘查认定由小客车驾驶员孟某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 庄某的女儿要求孟某赔
偿医药费， 精神损失费， 后续治疗费等
费用共计 15 万元， 双方就赔偿金额发
生了纠纷。 上海市宝山区道路交通事故
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刘振荣
受理此案后， 引导伤者家属通过司法鉴
定， 合理合法地主张精神损失费和后续
治疗费， 确定索赔金额。

正当家属好不容易同意鉴定静候鉴
定日期的时候， 天有不测风云， 庄某因
肿瘤晚期医治无效离世。 虽然庄某女儿
并未向孟某提出新的索赔要求， 但保险
公司却认为伤者去世无法鉴定， 不认可
“十级伤残” 的说法。 调解员凭借医院

诊断和出院小结， 结合司法鉴定所的意
见， 与保险公司据理力争。 经过多次协
商， 保险公司终于按照九级伤残的赔偿
金额理赔。 庄某家属最终获得了 89451

元赔偿。

在本案调解中， 调解员本着自愿、

合法、 公平、 公正的原则， 找出矛盾焦
点， 耐心沟通， 多方协商， 为当事人争
取利益最大化， 依法有效地保障了双方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而化解矛盾。

邻里纠纷化解无小事

葛某和丁某是上下楼邻居， 丁某将
房屋出租。 丁某家的房客准备在一楼的
窗户上装防盗窗， 因为防盗窗是向外凸
出， 正好在楼上窗户的下面， 会给楼上
住户造成不安全。 葛某知道后进行阻
止， 而丁某家的房客乘葛某不在家将防
盗窗装好了。 葛某知道后要求房客将防
盗窗拆除， 房客不肯， 葛某就打电话给
丁某， 丁某说表示是自己同意房客安
装。 葛某要求淮海中路街道人民调解委
员会予以调解。

调解员实地了解了情况， 告知丁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八十三

条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
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继而提出建议： 丁
某家的防盗窗能否改成与墙面平齐。 丁
某则表示愿意出钱为葛某装防盗窗， 葛
某因认为防盗窗有碍晾晒衣物而不愿
装， 最后经过双方协商， 丁某出钱帮葛
某家装了能外开的防盗窗。

经济纠纷明断案

民间经济纠纷也很常见， 通过调解
力量解决， 可以有效快速解决问题， 避
免司法资源浪费。

陈某和季某是多年好友。 2016 年以
来， 陈某因做生意急需用钱， 先后于
2016 年 2 月 15 日 、 11 月 21 日以及
2017 年 3 月 3 日 、 7 月 5 日向季某借
款， 共计人民币 110 万元， 并分别写下
借条。 季某多次向陈某催要借款， 陈某
以各种理由推脱， 始终不肯还款。 季某
无奈， 向崇明区人民法院堡镇法庭提起
诉讼。 堡镇法庭委托崇明区堡镇地区人
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调解员了解到陈某确实无法一次性
归还借款， 故而建议季某看在多年朋友
的情分上予以让步， 同意陈某分期还

款。 调解期间， 由于双方意见不能达成
一直， 发生几次激烈言语冲突。 经过多
次劝解， 最后陈某和季某达成合议： 陈
某于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止， 每月归还季某人民币 9 万元， 双方
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两人握手言
和， 重归于好。

医疗纠纷找到专业组织

医患纠纷是一件非常麻烦又涉及专
业领域的案例， 如何运用各专业力量调
解， 是一项有意义的探索工作。

王某因吃饭被米粒呛到去某医院耳
鼻喉科就诊， 当班的医生检查后在咽部
未发现异物， 建议王某转至消化科就
诊。 消化科的医生又让王某转至呼吸科
就诊。 呼吸科医生要求王某做胸部 CT

检查。 王某拒绝了， 但因拖延了最佳治
疗期造成发烧后病情加重。 事后王某的
家属胡某前往医院反映投诉， 要求赔偿
人民币 1200 元。 医院拒绝， 胡某对此
不满， 推到了门诊大厅内放置的不锈钢
隔离栏。 胡某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就医
的公共秩序， 医院为此报警并要求赔偿
求胡某赔偿 2400 元。 就此事件， 王某
至上海市闵行区涉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寻求帮助。

调解员调查了解事情后， 对患者家
属方进行了法制教育， 另一方面也对医
院方在门诊诊疗过程中与患者沟通较少
的事实， 以及在患者向院方领导投诉反
映后， 医院处理反馈不及时等情况进行
分析， 希望医院方重视细节问题， 在为
老服务方面做的更加周全。 经过多次调
解，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 医院赔偿胡某
360元。

刑事纠纷纳入调解

轻微刑事案件列入调解范畴， 对很
多人而言， 可能还不是很了解， 但是调
解已经发挥了很大用途。

张某年近七旬， 子女不在身边， 平
日里邻居王某经常上门照顾他的生活。

不料， 2017 年 10 月 9 日， 两人因公用
位置的使用问题发生口角， 争执时， 王
某一时失手致使张某眼眶受伤。 张某认
为王某遇事冲动， 若不是自己躲闪及
时， 后果不堪设想， 并要求王某赔偿医
药费、 精神损失费、 营养费、 护理费、

交通费等共计 6 万元。 王某认为张某蛮
不讲理， 拒绝赔偿。

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人民调
解委员会介入调解， 与民警商量后， 决
定采取背对背的调解方式。 一方面， 稳
定张某情绪， 希望张某念及邻里情谊，

给王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赔偿费用
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来计算。 另一方
面， 借助于法律的权威性， 指出王某把
人打伤了， 属轻微刑事案件， 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

最终王某反省了自己的错误， 并主
动向张某道歉， 张某也同意给王某改过
自新的机会， 接受了王某诚恳的道歉。

在人民调解员的帮助下， 王某向张某致
歉， 并当面付给张某医药费等赔偿金共
计 500 元， 张某也答应不再追究王某的
刑事责任。 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重新恢
复 “忘年交” 关系。

（本版撰稿 魏跃明）


